
 
 

 

独立董事关于对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

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—交易与关

联交易》和公司《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规定，作为公

司独立董事，对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结合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保荐人就

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机财务公司”)关联交

易提交的专项说明、专项核查意见，我们认为：公司对办理金

融业务的风险进行了充分、客观的评估，国机财务公司具有合

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、营业执照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

制度，其业务范围、业务内容和流程、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

都受到监管和监督。国机财务严格按照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

理办法》规定经营，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该办法规定，公司与

国机财务公司之间开展的各项金融服务业务的风险可控。同意

公司《关于对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》。 

经中国银保监会及公司股东大会批准，公司下属中国一拖

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一拖财务公司”）与国机

财务公司在报告期内实施重组整合，一拖财务公司最终将解散

注销，且2022年6月30日后一拖财务公司已停止新发生业务。

目前一拖财务公司已进入清算注销程序，其金融许可证已缴回

监管机构，因此，公司不再出具《关于对中国一拖集团财务有

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》。 

 








